政策解读方案和解读材料

 一、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修订背景依据
随着应急管理工作不断深化，特别是机构改革后政府相关部门具体职能转变，之前修订印发的《天津市津南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已不适应当前工作。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应对突发自然灾害救助体系和运行机制，提高自然灾害的应急反应和紧急救助能力，最大程度减少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损失，现需制定《天津市津南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一是按照《市应急委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应急预案管理推进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的通知》（津应急办〔2020〕6号）等文件要求，全市各部门以及各区人民政府应着力健全应急预案体系、规范应急预案管理、强化应急预案衔接，实现市、区和基层应急预案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主要灾种全覆盖。二是《天津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已于2022年5月21日印发实施，在信息报告、应急响应和灾后救助等方面对区政府应急救助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区级预案具体细化落实。三是机构改革后，我区相关部门（单位）的职能分工发生变化，还相应组建了一些新部门，需要在《预案》中明确各部门（单位）应急救助职责分工，确保相关部门在灾害发生后能够各司其职、协调联动，全力保障灾后人民群众生活需要。

根据天津市和本区有关规定，我局对《预案》进行修订，按程序广泛征求了各方面意见建议，并由区司法局进行了法律审核。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实施。

二、目的意义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建立健全我区应对突发自然灾害救助体系和运行机制，规范应急救助行为，提高应急救助能力，最大程度地减少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损失，确保受灾人员基本生活，维护灾区社会稳定。

三、主要内容
《预案》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总则主要是编制目的、编制依据、适用范围、工作原则。第二部分组织指挥体系明确了指挥机构、办事机构和成员单位，发生灾害时成立专家工作组。第三部分预防和预警主要阐述了启动条件和程序、预警响应措施及预警响应终止。第四部分是信息报告主要包括灾害发生后的初报、续报、核报等工作。第五部分是应急响应包括启动条件、启动程序、响应措施及响应终止。第六部分是灾后救助与恢复重建主要包括：过渡期生活救助、冬春救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第七部分应急保障主要包括应急队伍保障、装备和设施保障、物资保障、资金保障、通信和信息保障、社会动员保障、科技保障、宣传培训和沟通与协作。第八部分是附则主要包括自然灾害救助款物监管、责任和奖惩、预案管理、预案解释、预案演练、预案实施时间。

四、重点说明的内容
（一）对指挥机构和办事机构进行明确。《预案》中明确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成立天津市津南区减灾委员会为区人民政府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综合协调机构，并对担任主任和副主任的人员进行明确。同时下设天津市津南区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并明确了办公室的主要职责。

（二）调整成员单位及职责。机构改革后，原《预案》中成员单位及职能与当前实际情况不相匹配，修订后的《预案》增加了部分成员单位，并对其职责进行了明确，保证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分工明确。

（三）完善了响应条件和响应措施，细化了响应级别。新《预案》完善了预案响应条件和响应措施，并将响应级别由高到低分成一至四级响应，使自然灾害救助工作更加精准，保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工作高效开展。

（四）应急保障内容更加全面。《预案》中除了原有的保障内容，还新增了应急队伍保障、装备和设施保障、物资保障、通信和信息保障、社会动员保障和科技保障等六项保障内容，为高效迅速、有序有力地开展自然灾害救助夯实基础。



